
 

 

立法會 
Legislative Council 

 

LC Paper No. CB(3) 366/10-11 
 
Ref : CB(3)/M/MM 
 
Tel : 2869 9205 
 
Date : 4 January 2011 
 
From : Clerk to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To : All Members of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Council meeting of 5 January 2011 
 

Proposed amendments to Hon KAM Nai-wai’s motion on 
 “Promoting long-term sports development” 

 
 Further to LC Paper No. CB(3) 349/10-11 issued on 30 December 
2010, Members are invited to note that: 
 

 Amendments to motion 
 

Relevant wording
in Appendix 

(a) 2nd amendment moved by Hon Tanya CHAN 
 
The President has given permission for Hon Tanya 
CHAN to revise the terms of her proposed 
amendment, if Hon WONG Kwok-hing’s 
amendment has been passed. 
 

 
 

Item 4 
(1 revised 

amendment) 

(b) 3rd amendment moved by Hon IP Kwok-him 
 
Hon IP Kwok-him will withdraw his proposed 
amendment, if any of the amendment(s) preceding 
his amendment has/have been passe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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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For Members’ ease of reference, the terms of the original motion and 
of the motion, if amended in various scenarios, are set out in the Appendix 
(Chinese version only).  If any Member wishes to refer to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any of the wording in the Appendix, please contact           
Ms Jessica CHAN, Senior Council Secretary (3)4, at 2869 9550 and the 
Secretariat will prepare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e required wording for 
reference by the Member concerned. 
 
3.  To economize on the use of paper, the Appendix will be issued by 
e-mail only.  However, two copies of the Appendix together with the relevant 
circular will be placed on the two wooden cabinets at the corridor between the 
Chamber and Ante-Chamber throughout the relevant Council meeting.  Also, 
two copies will be placed inside the Chamber (one at the last row of the 
Government Despatch Box near Entrance A and one at the other side of the 
Chamber near Entrance C, i.e. the entrance where two stewards are seated).  If 
any Member wishes to obtain a personal copy, please contact Council Business 
Division 3 at 2869 9492. 
 
4.  In addition, the terms of the original motion and of the motion, if 
amended in various scenarios, together with the relevant circular are also 
uploaded onto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website to facilitate Members’ reference. 
 
 
 
 
 

 ( Mrs Justina LAM ) 
 for Clerk to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Encl. (Appendix issued by e-mail only) 
 

 



 

 
附錄  

Appendix 
 

2011年 1月 5日 (星期三 )舉行的立法會會議  
“推動長遠體育發展 ”議案辯論  

 
 

1. 甘乃威議員的原議案  

 
香港政府決定申辦 2023年亞洲運動會 (‘亞運會 ’)，卻未有提出長遠體

育發展的藍圖，缺乏推行全民運動的承擔，也未有改善培訓本地運

動員的計劃，本會對此感到失望；政府在 10年前申辦 2006年亞運會

失敗後，興建場館的承諾未有兌現，而舉辦 2009年東亞運動會，也

未見有提升全民參與體育的文化，本會認為香港政府應制訂及落實

長遠體育政策、加強培訓及善待本港運動員、落實推廣普及運動，

以及確立一套健全的體育行政架構；就此，本會促請政府落實以下

措施：  
 
(一 ) 制訂體育發展十年藍圖，訂下全民參與體育的指標，以及

作出本地運動員培訓的規劃；無論是否成功申辦亞運會，

政府應撥款 60億元成立 ‘體育運動基金 ’，以推動全民參與體

育的政策，以及加強本地運動員的培訓；  
 
(二 ) 制訂機制保障現役及退役運動員，並設立海外及本地升學

獎學金及制訂保證就業等措施；亦可參考外國的經驗，提

供稅務優惠予商業機構，鼓勵業界聘請現役或退役運動員； 
 
(三 ) 撥出基金以支援運動員課後學科的學習，為運動員在基礎

學科上作學習支援，並與大學商討，提供額外資源，以設

立特別學額招收運動員；  
 
(四 ) 興建更多地區性體育設施及場地，讓市民及學生優先使用

以實用性為主的地區場地，從而推動普及運動；  
 
(五 ) 改善學生參與運動的機會，包括增加中、小學體育課的節

數及時間，以培養學生對運動的興趣；  
 
(六 ) 就興建體育場館費用作精確估算，並提交立法會審議，讓

本會可以按不同地區的普及與精英體育發展需要來審議政

府的申請；及  
 



 -  2  -  

(七 ) 改革中國香港體育協會暨奧林匹克委員會及各體育總會，

要求引入專業行政管理，增加財政透明度，並設立合理的

甄選機制及上訴機制，確保公平對待所有運動員。  
 
 

2. 經王國興議員修正的議案  

 
鑒於香港政府決定申辦 2023年亞洲運動會 (‘亞運會 ’)，卻但過去卻一
直未有提出長遠而全面的體育發展的藍圖，缺乏推行全民運動的承

擔，也未有改善培訓本地運動員的計劃，本會對此感到失望；政府

在 10年前申辦 2006年亞運會失敗後，興建場館的承諾未有兌現，而

舉辦 2009年東亞運動會，也未見有提升全民參與體育的文化，本會

認為香港政府應制訂及落實長遠和全面的體育政策、加強培訓及善

待本港運動員、落實推廣普及運動，以及確立一套健全的體育行政

架構；就此，本會促請政府落實以下措施：  
 
(一 ) 在廣泛諮詢及發動公眾參與下，制訂體育發展十年藍圖，

訂下全民參與體育的指標，以及作出本地運動員培訓的規

劃；無論是否成功申辦亞運會，政府應撥款 60億元成立 ‘體
育運動基金 ’，以推動全民參與體育的政策，以及加強本地

運動員的培訓；  
 
(二 ) 廣泛諮詢本港體育界和運動員，並在此基礎上制訂機制保

障現役及退役運動員，並同時設立海外及本地升學獎學金

及制訂保證就業等措施；亦可參考外國的經驗，提供稅務

優惠予商業機構，鼓勵業界聘請現役或退役運動員；  
 
(三 ) 撥出基金以支援運動員課後學科的學習，為運動員在基礎

學科上作學習支援，並與大學商討，提供額外資源，以設

立特別學額招收運動員；  
 
(四 ) 興建更多地區性體育設施及場地，讓市民及學生優先使用

以實用性為主的地區場地，同時在全港公園和公共屋邨普
遍安裝適合不同年齡市民作簡易健身運動的設施，從而推

動普及運動；  
 
(五 ) 改善學生參與運動的機會，包括增加中、小學體育課的節

數及時間，以培養學生對運動的興趣；  
 
(六 ) 就興建體育場館費用作精確估算，並盡快把有關在申辦亞

運會計劃下全部擬興建或改善的體育場館及設施的資料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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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立法會審議，讓本會可以按不同地區的普及與精英體育

發展需要和時間表來審議政府的申請；及  
 
(七 ) 促請有關方面研究改革中國香港體育協會暨奧林匹克委員

會及各體育總會，要求引入專業行政管理，增加財政透明

度，並設立合理的甄選機制及上訴機制，確保公平對待所

有運動員；及  
 
(八 ) 促請有關部門及體育機構研究體育教練、導師及輔導員等

人員的薪酬待遇，並及時作出檢討，以有利挽留和培養本
港優秀體育人才。  

 
 
註： 王國興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3. 經陳淑莊議員修正的議案  

 
在未有取得市民共識的情況下，香港政府決定堅持申辦 2023年亞洲

運動會 (‘亞運會 ’)，卻未有提出長遠體育發展的藍圖，缺乏推行全民

運動的承擔，也未有改善培訓本地運動員的計劃，本會對此感到失

望；政府在 10年前申辦 2006年亞運會失敗後，興建場館的承諾未有

兌現，而舉辦 2009年東亞運動會，也未見有提升全民參與體育的文

化，本會認為香港政府應制訂及落實長遠體育政策、加強培訓及善

待本港運動員、落實推廣普及運動，以及確立一套健全的體育行政

架構，以提升各體育總會的機構管治水平；就此，本會促請政府落

實以下措施：  
 
(一 ) 參考 2002年發表的《生命在於運動：體育政策檢討小組報

告書》，並落實當中可行的建議，同時就該報告未有提及
的範疇進行研究，以訂立長遠的體育政策，以及制訂體育

發展十年藍圖，訂下全民參與體育的指標，以及作出本地

運動員培訓的規劃；無論是否成功申辦亞運會，政府應撥

款 60億元成立 ‘體育運動基金 ’，以推動全民參與體育的政

策，以及加強本地運動員的培訓；  
 
(二 ) 無論是否成功申辦亞運會，政府應分拆 ‘藝術及體育發展基

金 ’，並撥款 60億元於 ‘體育發展基金 ’，以推動全民參與體
育的政策，以及加強本地運動員的培訓，並投放更多資源，
以推動體育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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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三 ) 制訂機制保障現役及退役運動員，並設立海外及本地升學

獎學金及制訂保證就業培訓及支援等措施；亦可參考外國

的經驗，提供稅務優惠予商業機構，鼓勵業界聘請現役或

退役運動員；  
 
(三 )(四 ) 撥出基金以支援運動員課後學科的學習，為運動員在基礎

學科上作學習支援，並與大學商討，提供額外資源，以設

立特別學額招收運動員協助運動員持續進修；  
 
(四 )(五 ) 興建更多地區性體育設施及場地，讓市民及學生優先使用

以實用性為主的地區場地，從而推動普及運動；  
 
(五 )(六 ) 改善學生參與運動的機會，包括增加中、小學體育課的節

數及時間，以培養學生對運動的興趣；  
 
(六 )(七 ) 就興建體育建場館費用作精確估算場館作合理的規劃及估

算有關費用，並提交立法會審議，讓本會可以按不同地區

的，以及普及與精英體育發展需要來審議政府的申請；及  
 
(七 )(八 ) 改革提升中國香港體育協會暨奧林匹克委員會及的透明度

及改革各體育總會，要求引入專業行政管理，增加財政透

明度，並設立合理的甄選運動員選拔機制及上訴機制，確

保公平對待所有運動員；  
 
(九 ) 劃一現時健全運動員和殘疾運動員參與同一個級別的國際

賽事的獎勵機制，藉以向所有運動員的成就公平地作出肯
定；及  

 
(十 ) 檢討體育委員會的職能和組成，引入更多運動員的參與，

並提升委員會的透明度。  
 
 
註： 陳淑莊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4. 經王國興議員及陳淑莊議員修正的議案  
 
鑒於香港政府決定申辦 2023年亞洲運動會 (‘亞運會 ’)，卻但過去卻一
直未有提出長遠而全面的體育發展的藍圖，缺乏推行全民運動的承

擔，也未有改善培訓本地運動員的計劃，本會對此感到失望；政府

在 10年前申辦 2006年亞運會失敗後，興建場館的承諾未有兌現，而

舉辦 2009年東亞運動會，也未見有提升全民參與體育的文化，本會

認為香港政府應制訂及落實長遠和全面的體育政策、加強培訓及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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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本港運動員、落實推廣普及運動，以及確立一套健全的體育行政

架構；就此，本會促請政府落實以下措施：  
 
(一 ) 在廣泛諮詢及發動公眾參與下，制訂體育發展十年藍圖，

訂下全民參與體育的指標，以及作出本地運動員培訓的規

劃；無論是否成功申辦亞運會，政府應撥款 60億元成立 ‘體
育運動基金 ’，以推動全民參與體育的政策，以及加強本地

運動員的培訓；  
 
(二 ) 廣泛諮詢本港體育界和運動員，並在此基礎上制訂機制保

障現役及退役運動員，並同時設立海外及本地升學獎學金

及制訂保證就業等措施；亦可參考外國的經驗，提供稅務

優惠予商業機構，鼓勵業界聘請現役或退役運動員；  
 
(三 ) 撥出基金以支援運動員課後學科的學習，為運動員在基礎

學科上作學習支援，並與大學商討，提供額外資源，以設

立特別學額招收運動員；  
 
(四 ) 興建更多地區性體育設施及場地，讓市民及學生優先使用

以實用性為主的地區場地，同時在全港公園和公共屋邨普
遍安裝適合不同年齡市民作簡易健身運動的設施，從而推

動普及運動；  
 
(五 ) 改善學生參與運動的機會，包括增加中、小學體育課的節

數及時間，以培養學生對運動的興趣；  
 
(六 ) 就興建體育場館費用作精確估算，並盡快把有關在申辦亞

運會計劃下全部擬興建或改善的體育場館及設施的資料提

交立法會審議，讓本會可以按不同地區的普及與精英體育

發展需要和時間表來審議政府的申請；及  
 
(七 ) 促請有關方面研究改革中國香港體育協會暨奧林匹克委員

會及各體育總會，要求引入專業行政管理，增加財政透明

度，並設立合理的甄選機制及上訴機制，確保公平對待所

有運動員；及  
 
(八 ) 促請有關部門及體育機構研究體育教練、導師及輔導員等

人員的薪酬待遇，並及時作出檢討，以有利挽留和培養本
港優秀體育人才；  

 
(九 ) 參考 2002年發表的《生命在於運動：體育政策檢討小組報

告書》，並落實當中可行的建議，同時就該報告未有提及

的範疇進行研究，以訂立長遠的體育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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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 政府應分拆 ‘藝術及體育發展基金 ’，並投放更多資源，以推

動體育發展；  
 
(十一 ) 劃一現時健全運動員和殘疾運動員參與同一個級別的國際

賽事的獎勵機制，藉以向所有運動員的成就公平地作出肯

定；及  
 
(十二 ) 檢討體育委員會的職能和組成，引入更多運動員的參與，

並提升委員會的透明度。  
 
 
註： 王國興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陳淑莊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5. 經葉國謙議員修正的議案  

 
香港政府決定申辦 2023年亞洲運動會 (‘亞運會 ’)，卻未有提出長遠體

育發展的藍圖，缺乏推行全民運動的承擔，也未有改善培訓本地運

動員的計劃，本會對此感到失望；政府在 10年前申辦 2006年亞運會

失敗後，興建場館的承諾未有兌現，而舉辦 2009年東亞運動會，也

未見有提升全民參與體育的文化，本會認為香港政府應制訂及落實

長遠體育政策、加強培訓及善待本港運動員、落實推廣普及運動，

以及確立一套健全的體育行政架構；就此，本會促請政府落實以下

措施：  
 
(一 ) 制訂體育發展十年藍圖，訂下全民參與體育的指標，以及

作出本地運動員培訓的規劃；無論是否成功申辦亞運會，

政府應撥款 60億元成立 ‘體育運動基金 ’，以推動全民參與體

育的政策，以及加強本地運動員的培訓；  
 
(二 ) 制訂機制保障現役及退役運動員，；提升運動員的生活待

遇和增加財政資助；加強全職運動員的教育服務及職業輔
導；並設立海外及本地升學獎學金及制訂保證就業等措

施；亦可參考外國的經驗，提供稅務優惠予商業機構，鼓

勵業界聘請現役或退役運動員；  
 
(三 ) 撥出基金以支援運動員課後學科的學習，為運動員在基礎

學科上作學習支援，並與大學商討，提供額外資源，以設

立特別學額招收運動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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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興建更多地區性體育設施及場地，按為申辦亞運會而定下
的工程時間表，落實各項已規劃興建、重建和提升設備的
地區體育設施，讓市民及學生優先使用以實用性為主的地

區場地，從而推動普及運動；  
 
(五 ) 改善學生參與運動的機會，包括增加中、小學體育課的節

數及時間，以培養學生對運動的興趣；  
 
(六 ) 進一步擴大青年運動員梯隊培訓計劃，在地區層面和體育

總會層面加強招募、發掘和培訓青年運動員；  
 
(七 ) 推出長者康體券計劃，為參加康體班的長者提供資助；  
 
(六 )(八 ) 就興建體育場館費用作精確估算，並提交立法會審議，讓

本會可以按不同地區的普及與精英體育發展需要來審議政

府的申請；及  
 
(七 )(九 ) 改革在尊重中國香港體育協會暨奧林匹克委員會及各體育

總會，要求引入專業行政管理，增加財政透明度，並設立

合理的甄選機制及上訴機制按自主運作模式的前提下，繼
續促進雙方的配合，並協助中國香港體育協會暨奧林匹克
委員會及各體育總會提升其行政管理、財政及甄選機制的
透明度，確保公平對待所有運動員。  

 
 
註： 葉國謙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